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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號 
陽
曆

皇 后 船 之

亞
洲
皇
后
正

實

E  
益e
坎
拿
大
二
月
十
日

司 •徒 施 通 信 處

一

期
快
捷

天

。

船
量
巨
大 W
 

福
食
生
鮮 4
产
 

艙
位
通
爽 
凶建洛

俄
國
皇
后
二
月
廿
四
日

不
蓄
資
如
廻
無
備 

置
有
自
由
車
者
以
有
經
驗
故 

無
論
在
何
途
程
均
常
審
視
其 

車
內
之
煤
氣
油
與
油
是
否
足 

用
幷
至
少
亦
隨
帶
駕
餘
閒
車 

一
輪
以
備
不
虞
故
吾
人
云
「如 

井
已
掘
斷
無
渴
理
一
如
汝
欲 

爲
養
老
及
防
困
乏
計
則
須
將 

汝
現
在
腮
得
之
款
貯
蓄
請
在 

資
路
銀
行
開
貯
戶
本
行
對
於 

壹
員
及
以
上
之
貯
欵
概
樂
爲 

接
受
幷
給
以
週
息
貳
釐
半
. 

本
行
在
滿
地M
雲
高
華
及
域
一 

多
利
等
埠
設
有
華
人
支
部
請 

往
該
處
商
洽
求
助
幷
問
如
何 

儲
蓄
以
防
止
將
來
窮
困
或
需 

濟
助
之
最
善
方
法

叩

到

山

本
皇
后
三
月
十
日

大 特 色

一
洲
皇
后
三
月
卄
四
日

資

*

C

坎
拿
大
四
月
七
日

8

路
JK
nt

雖
經
富
局
試
辦
。。而
未
見
繼
續
推
行
。。用
特
表 

而
出
之
？

(
中)
服
務
規
則
之
擬
訂 

領
事
官
之
任
務
。 

大
別
有
四
。。C

D
發
展
商
務
。<
㊁
保
護
僑
民
。。㊂
 

監
視
航
船
，。勲
其
他
瑣
務
：
在
此
總
目
下
之
應 

辦
事
件 
複
雜
異
常
，。如㊀
項
監
視
本
國
與
駐 

在
國
之
商
務
是
否
忠
實
履
行1
調
查
駐
在
國
及 

其
鄰
近
地
方
之
經
濟
狀
况
。。金
融
市
塲
。、人
民 

嗜
好
等
、㊁
項
注
意
本
國
船
舶
之
入
港
及
出
港 

。。調
解
或
仲
裁
船
員
與
水
手
或
旅
客
間
之
爭
執 

。。@
項
辦
理
僑
民
登
記
、。淸
査
及
保
護
死
亡
者 

之
遣
産
等
。。。
項
證
明
遺
囑 
監
誓
。。參
證
婚 

禮 
發
給
護
照
。簽
證
貨
單
等
皆
是
。。我
國
現
行 

之
領
事
服
務
規
則
。一
支
離
破
碎"
。以
視
外
國
之 

完
美
詳
備
。。相
差
大
淵
，
即
如
華
僑
在
外
訂
立 

遺
囑
者
。。爲
數
極
寡
，其
什
領
事
舘
之
登
記

"c  

又
嫌
不
盡
不
實
。，華
僑
如
一
旦
身
故:
其
合
法 

繼
承
人
爲
誰
。•
往
往
無
從
查
考 
。若
身
香
事
 

者
。。對
其
遺
產
。、不
知
代
爲
淸
查
保
護
：
則
其 

一
生
汗
血
所
得
，。必
將
爲
地
方
政
府
沒
收"
而

言

論
 

整
頓
駐
外
領
事
舘
之
管
見

i
 

一
國
之
常
川
駐
外
人
員
。有
外
交
官
與
領
事 

官
之
別
。。領
事
官
以
保
護
僑
民
。。發
展
商
務
爲 

職
責
。。其
駐
在
國
未
有
本
國
使
節
者"
。得
兼
充 

本
國
之
對
外
代
表
。C

領
事
官
之
身
分
。。雖
不
若 

外
交
官
。
然
亦
受
國
際
法
之
特
別
保
證
。。其
所 

保
管
之
公
事
文
書
。享
受
神
聖
不
可
侵
犯
之
尊 

嚴
。。卽
本
人
亦
無
充
駐
在
國
兵
役
及
缴
納
直
接 

租
稅
等
之
義
務
。。據
國
際
慣
例
。。領
事
官
之
行 

使
職
權
。。當
先
得
駐
在
國
元
首
之
認
可
。。乃
稱 

正
式
。。如
有
非
法
或
不
正
當
之
行
爲
。。則
駐
在 

國
元
首
可
撤
銷
其
認
可
狀
。。而
間
接
解
除
其
職 

務
。。故
嚴
格
立
論
。。領
事
官
實
兼
受
本
國
及
駐 

在
國
之
節
制
。"
而
爲
雙
方
之
官
吏
。。其
責
任
之 

重
大
如
此
。。

行
洋
客
務
總
司
理
司
徒
旄
佈

銀
Lle 

行Y 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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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
君
入
埠
請
到
永
生
號V  

1IU
接
洽 
S
il 

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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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青至为可普宝拾壹號不收電費

葉
求
茂
代
理
詩
丕
亞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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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
行
穩

由
雲
開
行 
船
名

询

导.t

巾丿

二
月
十
八
号 
布
地
羅
士 
元
月
卄
九
号 

三
月
十
一
号
益 

臣
二
月
十
九
号

搭
客
安
適

郵
船
員
優
待

二
号

塞

万
一•
号 
餐
斜
罅
士 
三

一
必

船

卄
二
号 
千
地
利
士 
四
月 
二
號

福
食
豐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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煙

血

三
号

十
三
号 
布
地
羅
士

來
戻 
愼
總
統 
胃
三
開

充
任
今
日
之
中
國
領
事
官
。。其
所
負
使
命"
。 

殆
尤
超
越
於
其
外
國
同
僚
之
上
。。我
國
僑
民
。。

船
期
紙
印
便
函
索
即
奉

化
爲
鳥
有
。，但
我
國
政
府
未
有
詳
細
規
則
：
以 

爲
領
事
舘
辦
事
之
準
繩 

縱
有
熟
心
服
務
之
人

招
Jun
  
rlst 

理
nder 

烏
ar
p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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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A

一

通

音

十

七

開

者一
公
」

遍
於
全
球
。。歷
年
對
於
國
家
經
濟
。。愛
國
運
動 I
亦
必
無
所
適
從
・
，曲
有
進
退
維
谷
之
苦
。
此 

。。及
內
地
慈
善
事
業
。，多
所
補
助
。
當
今
世
界
一
類
情
形
、。海
外
無
地
無
之 

我
僑
財
產
之
損
失

福
瓜

加 
蘭
總
統 
音
誉

-•■□

<•*•

司

小
景
氣
。排
華
惨
劇
。。
一
演
再
演

C

政
府
當
局
。。蓋
不
知
凡
幾
。'
曷
勝 

何
能
袖
手
旁
觀
。，領
事
舘
務
之
不
容
漠
視
。。此
見
其
餘1
。 

其
一
。。舶
來
品
充
斥
市
塲
：
漏
卮
待
塞
：
國
貨 
(
乙)
民
事
登
記
之
推

崇

角
十
四
開

麥
堅

舉
此
一
端
。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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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尾
步
旅
館
廣
吿
麻

迫
於

銷
路
鈍
滯
、
奄
無
生
氣
；
欲
圖
國
際
貿
易
之
發
生
計
或
移
民
苛
例•"
未
携
家
室
者
多
，
不
幸
發 

展
。
非
有
消
息
靈
敏
之
實
地
情
報
小
可"
。領
事
一
生
事
故
。，有
須
證
明
其
與
阈
内
親
屬
之
關
係
時 

舘
務
之
不
容
漠
視
。
此
其
貳
"
息
府
有
鑒
於
此
；
煞
費
周
章
。
蓋
我
國
之
新
式
民
事
登
記
、
辦

◎
寓
客
注
意 

者
本
旅
館
開
設
有
年
各
界
人
士
旅
寄
者 

稱
利
便
因
與
華
人
街
接
近
內
有
房
百
間 

間
有
冷
熱
水
洗
濯
另
有
電
話
利
用
現
定 

租
價
每
晚
由
七
毛
五
以
上
每
星
期
由
叁 

半
起
碼
華
友
光
顧 

SI
留
意
焉 

喊
線 
詩
麼
九
四0
壹

婁
埠
委
市
旅
館
主
人
啟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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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者
。
敷
衍
塞
貴 
視
爲
不

。
故
於
領
舘
經
費
，。   

all
舉
辦
貨
單
簽
證
〉。以
資
一
理
未
久
。

度
。。一
足
輕
重
；
故
駐
外
領
事
官1
欲
爲
華
僑
親
屬
謀

注
，於
領
事
官
人
選
。則
厲
打

法
律
上
利
益
之
保
障
；
毎
苦
無
證
實
其
身
分
之 

證
據
。，而
有
愛
莫
能
助
之
嘆 

有
時
駐A
國
官

，凡
此
皆
爲
根
本
要
着
，可
不
待
論

〔上
各
號
由
雲
埠
開
往
遠
東
特
開
往
上
海
停
泊
敷
天 

供
搭
客
遊
覧

。茲
所
欲
言
者
。
其
重
要
不
减
於
經
費
與
人
選

V
ancouver.  

B
r
o

e
舘
向
國
內
輾

廳
准
予
通
融
辦
理
。e
亦宀

乱
項 

但
或
則
爲
當
局
之
所
不

則

▲
請
交
春
季
報
費 

日
月
不
居
瞬
又
春
囘
本
報
荷
蒙 
諸
君
購 

閱
歷
久
不
逾
曷
勝
銘
感
惟
專
電
郵
費
人
工 

紙
墨
逐
日
需
用
浩
繁
全
恃
報
費
以
爲
週
轉 

茲
謹
援
每
季
結
賬
之
例
列
單
呈
上
萬
懇
照 

單
賜
交
藉
資
挹
注
是
所
切
盼

大
漢
公
報
司
理
部
謹
敗

片
打
東
街
：
壹
七
六
號
：
中
興 

旅
館
・•
余
等
承
買
・
・
革
故
取
新 

:
更
名
世
界
：
生
意
推
廣•
・
修 

飾
壹
切
・■
所
有
房
舍
：
空
氣
品 

佳
・
・
衞
生
合
極
・
・
絕
無
塵
埃
。■ 

水
喉
冷
熟
・•
無
壹
不
齊•
・
時
至 

今
日
・
・
受
困
經
濟
。。特
將
房
租 

:
額
外
减
低
或
租
宣
月
：
或
賃 

禮
拜
・
僑
胞
光
顧
・
定
協
雅
懷
・・ 

本
館
特
設
自
由
車 

爲
貴
客
利
便
往
來 

(
電
話) 
千
汝
地
二
三
二
七

黃
家
鼐
寧
发 

司
理
甄
法
明
謹
取

本
報
價
目
本
塩
派
到
每
月
收
銀
七
毛
五
 

若
派
不
到
者
郵
票
寄
上
每
月
収
銀
 
一
元 

英
屬
及
美
國
每
年
收
英
金
九
元
七
毛
五
 

军
年
五
元
三
個
月
二
元
七
五
 
一
月
一
元 

中
國
及
外
國
每
年
収
英
金
十
五
元
 

除
星
期
日
外
皆
按
日
呈
閱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報
費
 

均
要
先
惠
空
函
定
閱
恕
不
奉
呈

本
報
司
理
部
啓

(
星 期 
五

中
華
民
國
貳
十
三
年
三
月
九
號

人

玄

口

<1
8  •

孔
子
貳
干
四
百
八
十
五
年

夏
曆
歲
次
甲
戌
年
正
月
廿
四
日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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